附件1-7 

建立健全科技创投体系专题申报指南

一、奖补标准

（一）基金融资支持。对天使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参与乐山高新区科技型企业首次融资的项目，且持有股权1年及以上的，按照实际投资额（不含高新区出资部分）的5%给予单个项目最高30万元奖励，每家机构每年累计奖励最高50万元。

（二）创投机构发展支持。对市场化基金投资落地乐山高新区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创投机构，按照投资比例给予1%的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万元，每家机构每年累计奖励最高50万元。
二、申报条件

1、首次融资或投资落地投资机构的完成时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内。

2、税收和统计关系均在乐山高新区并开展实际业务的企业、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机构。

3、申报单位企业（机构）管理规范，未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科研失信名单，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环境信用评价等级均为诚信或良好（未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含）以上。
三、申报应提交的材料

	序号
	内容
	材料分类
	备注

	1
	乐山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八条政策奖补资金申报书。
	●
	附件1-9

	2
	申报单位“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3
	注册投资机构设立表原件和章程原件的扫描件（章程需法人签名确认）。
	●
	

	4
	投资机构注册公司地址资料（办公地点的图片）。
	●
	

	5
	投融资证明材料（投资协议、银行验资证明）。
	●
	

	6
	企业在信用中国（四川乐山）上所查询的信用报告。
	●
	


 说明：1.●为所有企业均需提供的基础性材料，○为部分对应企业提供材料。


